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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购需求

1、主要建设内容：

1.1 新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22 套，合计日处理能力 69.12 吨。其中 2 户联

户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1套（日处理能力 1.44 吨），3户联户农村生活污水处

理设施 3套（单套日处理能力 2.16 吨），4户联户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6套（单

套日处理能力 4.32 吨），5户联户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11 套（日处理能力 3.6

吨），6户联户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 1套（日处理能力 12.67 吨）。

1.2 管网建设长度 1440m（安装 DN110PVC-U 排水管 1440 米。

1.3 改造农村生活垃圾投放点 36 个。

2、工程量清单

详见附件



2

商务要求

一.工期：

二.建设地点：桑木镇上坝村。

三.工程质量：符合国家现行有关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标准。

四.施工安全文明标准化：满足有关规范标准要求。

五.验收标准：达到国家现行有关施工质量验收规范标准及采购人有关质量技术

要求。因工程质量问题发生争议时,由项目所在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鉴定，工程

质量符合质量技术标准的,鉴定费由采购人承担，否则鉴定费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六.保修期：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及有关规定、法规和标准执行，具

体在合同签订时约定，但不得低于法定最低保修年限。

七.付款方式：

八.其他未尽事宜合同签订时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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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格条件及评分办法

一.资格要求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提供法人或其他组织的营业执照等证明文件，自然人投标的提供身份证明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提供“经审计 2023 年度或以后的财务报告”或“2025 年基本开户银行出具的

资信证明”

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须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自行承诺具备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承诺函格式自拟）

具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提供 2025 年任意一个月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凭据或证明材料（依法免

税和不需要缴纳社保资金的供应商须提供相应证明材料）

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违法违规记录：

提供参加本次采购活动前三年内未因违法经营受到刑事处罚或者责令停产停

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等行政处罚的书面声明（自行声明）

注：根据财库(2022)3 号文，“较大数额罚款"认定为 200 万元以上的罚款，

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明确规定相关领域"较大数额罚款"标准高于

200 万元的，从其规定

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供应商自行承诺：在“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

府采购网（www.ccgp.gov.cn）等渠道查询中未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重大税

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对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

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的供应商，拒绝其参与

本次政府采购活动，并承担由此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及后果（承诺函格式自拟）

采购文件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评分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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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是指响应文件满足磋商文件全部实质性要求，且按

照评审因素的指标评审得分最高的供应商为成交候选供应商的评标方法。

2.评审因素的设定应当与供应商所提供服务的质量相关，包括报价、技术或者

服务水平、履约能力、售后服务等。

三.无效报价条款

1.符合专业条件的供应商或者对采购文件作实质响应的供应商不足三家的。

2.出现影响采购公正的违法、违规行为的。

3.供应商的报价均超过了采购预算，采购人不能支付的。

4.因重大变故，采购任务取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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